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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務員招聘程序中加設評核《基本法》知識的環節  
 
 

引言  
 
  政府當局建議在公務員招聘程序中加設評核《基本法》知識

的環節。本文件載述這項建議的背景，並撮述委員以往提出的關注。  
 
 
2007年施政報告  
 
2.  行政長官在 2007年 10月 10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明， "《基本
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文件，為維持特區的穩定和繁榮奠下穩健的

基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增撥資源加強推廣《基本法》。我們亦會

加強對公務員的《基本法》培訓，除了為不同職級的公務員提供針對

性的訓練課程外，亦會建立一套機制跟進公務員的訓練情況，並將《基

本法》列入公務員入職考試指定範圍 "。  
 
 
招聘程序中評核《基本法》知識的環節  
 
3.  在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0月 15日的會議
上，委員就有關將《基本法》列入公務員入職考試指定範圍的建議表

達關注。部分委員質疑有否需要在公務員招聘程序中加設評核《基本

法》知識的環節。他們擔心，在公務員招聘程序中加設《基本法》測

試，有關測試會變成對應徵者政治取向的評核。雖然他們贊成為公務

員提供《基本法》培訓，但他們認為，對《基本法》的認識與操作人

員 (例如救生員及生督察 )的工作表現並無關係。因此，他們認為當局
只應要求申請一些涉及政治考慮的職位的人士接受評核，這項評核應

該不適用於專業、文書及操作職系／職級的職位。  
 
4.  在財務委員會 2008年 3月 31日的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在回應
委員就 2008-2009年度開支預算提出的問題時表示，就 2008年 9月 1日或
之後公布的公務員職位空缺作出申請的所有人士，均須接受有關《基

本法》知識的評核。評核《基本法》知識的目的，在於提高市民對《基



 2

本法》的認知和推廣學習《基本法》的文化，以及確保所有新入職公

務員隊伍的人士對《基本法》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按照一般原則，當

局在考慮應徵者是否適合受聘時，主要考慮的因素仍然是應徵者的學

歷、經驗和才能是否符合有關職位的要求。申請公務員職位的人士，

無須對《基本法》有一定的認識，但當局在評核應徵者是否適合受聘

時，對《基本法》的認識會是眾多考慮因素之一。  
 
5.  在該次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進一步說明，在公

務員招聘程序中測試《基本法》知識的方式，會因應不同公務員職位

的學歷要求而訂定。就學歷須達到中五或以上程度的職系而言，當局

會透過筆試 (以選擇題形式 )，評核應徵者對《基本法》的認識。應徵者
所得的成績永久有效，而且是當局就應徵者是否適合受聘作整體評核

時所考慮的其中一項因素。至於學歷要求低於中五程度的職系，當局

會在招聘面試中測試應徵者對《基本法》的認識。  
 
6.  鑒於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會在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

委員會 2008年 4月 21日的會議上，向委員進一步簡介在公務員招聘程序
中加設評核《基本法》知識的環節的建議。  
 
 
《基本法》培訓  
 
7.  在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8日的會議
上，政府當局向委員闡述為公務員提供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基本法》

課程及相關培訓活動的最新情況。  
 
8.  委員得悉，自《基本法》在 90年代初公布以來，公務員培訓
處 (當時的公務員訓練中心 )一直為公務員提供《基本法》培訓。所舉辦
的培訓課程和推廣活動，涵蓋《基本法》的基本概念和條文，包括《基

本法》在內地法制中的地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基本法》的解釋等。公務員培訓處也出版了多份有關《基本法》的

刊物。  
 
9.  政府當局亦表示，為配合行政長官 2007-2008年施政報告，當
局會進一步加強公務員的《基本法》培訓，確保有關培訓成為公務員

培訓的核心項目，並按各級公務員不同工作性質的需要，有系統和有

計劃地為他們開辦培訓課程。當局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包括舉辦

課堂培訓、提供網上學習資源、出版刊物和舉辦多元化的推廣活動，

以達致上述目標。  
 
10.  部分委員以往在討論相關事宜時曾表示，當局為公務員的《基

本法》培訓課程挑選講師時應小心謹慎，因為講師可能影響受訓人員

的政治抱負。他們認為，當局應邀請在詮釋《基本法》方面有不同見

解的人士主講公務員的《基本法》培訓課程。亦有委員認為，當局應

邀請職工會的代表主講公務員的《基本法》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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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  
 
11.  有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4月 15日  



附件  
 

在公務員招聘程序中加設評核《基本法》知識的環節  
 

有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15.10.2007 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07-2008年施
政報告及施政綱領中有關

公務員事務局的政策措施

提供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
k/yr07-08/chinese/panel
s/ps/papers/ps1015cb1-2
1-1-c.pdf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
k/yr07-08/chinese/panel
s/ps/minutes/ps071015.p
df 
 

18.2.2008 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為公務員而設

的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課 程 及

《基本法》培訓課程最新

情況提供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
k/yr07-08/chinese/panel
s/ps/papers/ps0218cb1-7
64-4-c.pdf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
k/yr07-08/chinese/panel
s/ps/minutes/ps080218.p
df 
 

31.3.2008 財務委員會  石禮謙議員就在公務員招
聘程序中加設評核《基本

法》知識的環節一事提出

的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http://www.legco.gov.h
k/yr07-08/chinese/fc/fc/
w_q/csb-c.pdf 

 


